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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金 融 系 10 5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3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 

時間：105 年 11 月 23 日(星期三)午 12:00 

地點：財金系專業教室 

主席：林主任岳祥 

出（列）席：如簽到表 

一、主任報告： 

1. 辦理系主任遴選投票。. 

 

二、主任參選人發表系務發展理念 (2 位參選人，林玟君副教授及張龍福副教授) 

     

三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提案一: 推選本系 104 學年部優良導師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、本系可推薦日間部導師兩名、夜間部導師一名。 

2、檢附導師滿意度及填答率於供參，並請老師於表單上圈選後投入投票箱(表單請詳附件)。 

 

決議： 

共有 15 張選票，經統計票數，日間部：最高票-林容如老師(8 票)、次高票-張龍福老師(5 票)，夜

間部：最高票-朱永瑞老師(8 票)，以上三位老師為本系本次推間之優良導師人選。 

 

提案二: 金融創新學程課程內容修正，提請討論。(如附件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院課程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審議核備。 

 

四、工作報告 

教務報告: 

1.協同教學經費因尚未撥款，擬先行借支，預計 12 月轉入業師帳戶。 

學務報告: 

1、班級活動費已於昨日送出核銷，預計於 11 月底完成核銷作業，原則上以各班導師為代墊人，

屆時請導師確認是否有入帳。 

2、本年度財金校友會員大會將於 12/24 上午於行政大樓七樓舉行，竭誠邀請各位老師蒞臨參與 

3、為因應明年建校百周年系列活動，近期會積極建立財金校友聯絡網，預計每個畢業班級找一位

代表擔任班級聯絡人幫忙傳達校友資訊，目前尚有多數班級未找到班級聯絡人，各位老師如有推薦

適任之畢業生，還請不吝幫忙、告知 

總務報告 

1、經費報告：      

系-部門預算執行狀況表   報告期間：105/01/01~105/11/22 

   經費用途 
預算數 實支數與請

購數 

餘額 執行% 動支% 

進修研習補助經費(內) 47,005 16,000 31,005 34.04 34.04 

分配業務費-預算內(內)   242,000 240,345 1,655 95.01 99.32 

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分配經費(外) 2,694 2,694 0 100 100 

發展創新特色分配業務費(內) 76,668 28,620 48,048 21.33 37.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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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性經費分配業務費(內) 28,714 25,600 3,114 39.01 89.16 

分配維護費(內)         72,000 36,000 36,000 50.00 100 

分配電腦軟體無形資產(內) 254,200 216,210 37,990 85.06 85.06 

發展創新特色資本支出(內) 60,000 30,000 30,000 50 50 

獎勵性經費分配資本支出(內) 113,2350 113,235 0 100.00 100.00 

導師班級活動費(外) 72,765 69,930 2,835 - 96.10 

畢業典禮經費-預算內(內) 8,000 8,000 0 100 100 

所-部門預算執行狀況表   

經費用途 
預算數 實支數與

請購數 

餘額 執行% 動支% 

分配業務費-預算內(內)   51,000 47,600 3,400 58.04 93.33 

論文指導費(內) 28,000 28,000 0 0 100 

(公文)財經學院 105 年業務費-補助各系特色發展之經費-僅提供

控帳 (本年需執行完畢) 

經費用途 
提供本系控

帳額度 

實支數與

請購數 

提供本系餘

額 

執行% 動支% 

業務費 40,000 21,665 18,335 ** ** 

(公文)財經學院【105A050-1】105 年中國大陸廣州暨南大學暑期

營業務費-賸餘分配補助各系經費 (本年需執行完畢) 

經費用途 
預算數 實支數與

請購數 

餘額 執行% 動支% 

業務費 20,000 5,482 14,518 27.41 27.41 

 

2. 11/23 下午 14:00 港交所及群益期貨將至本系辦理講座-地點承曦樓 10 樓，提供下午茶餐敘，歡

迎有興趣的老師前往聆聽。 

3.11/24 為專業類各系所評鑑(共五位評鑑委員)，11/25 校務類評鑑： 

11/24 專業類各系所評鑑時間表： 

09:00 五位委員到校， 

09:00-09:30 預備會議(並抽出日/夜晤談名單)(系所不陪同)， 

09:30-10:20 相互介紹、系所簡報及詢答(惠請沒課之教師至育 405 教室聆聽)， 

10:20-12:30 查閱資料、教學設施參訪與教學觀摩 

12:30-13:30 午餐及討論(惠請晤談的教師至系辦用餐) 

13:30-15:00 晤談 

15:00-15:30 資料查證與確認/學校補充說明 

15:30-18:00 委員意見彙整/討論及撰寫評鑑報告 

18:00 日間評鑑委員離校 

18:10-18:40 夜間 2 位評鑑委員用餐(系所不陪同) 

18:40-19:10 進修學制簡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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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:10-20:30 查閱資料、參觀設施或教學觀摩/晤談/撰寫訪評報告 

20:30 夜間評鑑委員離校 

出席-這兩天行政人員不可請假，11/25 有課之教師儘量不要請假。 

晤談-早上台評會就會請委員抽出名單，且記得配戴識別證。(11/25 臺北-晤談 13:30-15:00) 

其他-教師及行政人員敬請記得配戴教職員證，學生攜帶學生證。 

 

五、討論與決議： 

提案一:下屆系主任遴選開票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1.由施建州副教授及謝承熹副教授擔任監票人，應出席投票人數 21 人，實出席投票人數 18 人，3

人未出席；投票結果：林玟君候選人之得票數為 15 票，張龍福候選人為 3 票，總票數共計 18 票，

選票已悉數彌封。 

2.提報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提案二: 本系楊浩彥老師擬於 106 年度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參與經濟部能源局研究計

畫案，擬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本系楊浩彥老師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參與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度 106-A01010「國家

能源轉型發展規劃與決策支援(1/2)」與 106-E0401「節約能源與效率提升發展策略研究計畫

（3/3）」，擔任該計畫顧問(非機構顧問)乙職。 

2. 根據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(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修正)第三條：教師兼職機關

（構）之範圍如下： 

(一) 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。 

(二) 行政法人。 

(三)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： 

１、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。 

２、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。 

３、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。 

４、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。 

(四) 國外地區、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。 

(五)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： 

１、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。 

２、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。 

(六)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。 

前項第五款及第六款兼職，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限。 

3. 根據主管機關司法院「法人與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查詢系統」，登記案號：105 年法登他字 145 號，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於六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由經濟部許可，政府捐助，設立目的在承辦

理化學、電子、材 料、礦業、金屬冶鍊、機械等之研究發展與服務事項以配合國家加速發展工

業技術。該機構屬於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，符合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(民

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修正)第三條第二款的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機關（構）範圍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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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楊師參與該計畫期間自一○六年一月一日至一○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工作內容主要在協助財

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提供經濟部能源局政策諮詢，每月約 1 至 2 小時，每月酬勞約 1~2 萬元(依

計畫核定後調整)。根據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(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修正)第五

條：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，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。第六條：

教師兼職費之支給，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。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

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制。本案楊師參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的

工作內容與酬勞均符合規定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同意計畫顧問(非機構顧問)乙職。 

 

提案三：新增加及異動部份學制選修課程， 提請討論。 

1. 新增明細如下: 

學制 科目 年級 學分 實施年度 

五專 金融實習(一) 五上 2 101.102 入學生適用 

五專 金融實習(二) 五下 2 101.102 入學生適用 

二技 新金融商品 二上 3 104.105 入學生適用 

2. 科目名稱異動: 

學制 科目(異動前) 年級 學分 科目(異動後) 實施年度 

四技 財金資訊導論 三上 2 金融科技概論 104 入學生適用 

四技 金融資訊導論 二上 2 金融科技概論 105 入學生適用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提案四: 新增金融科技學程，提請討論。 (接續上次議案、如附件)  

決  議：修正通過，續提院課程委員會及後續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五: 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(企業顧問是否算)，提請討論。(接續上次議案、如附件)  

決  議：建請學校相關單位研議: 

1. 教育部計畫是否計入？例如：像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，像規劃課程中有業師講習是否計入。 

2. 教師任無給職公司顧問是否可直接計入？ 

3. 教師參與研習，如何界定研習活動合辦之學校與公司(或工會)才可計入？ 

 

 

 


